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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3-024-031

郭某、姜某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

案

——涉及物理学原理技术方案的创造性判断

关键词 行政 专利相关行政案件 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 相同

物理学原理 技术应用 创造性

基本案情

郭某和姜某系名称为“一种获取转子的不平衡量的方法”发明专利

申请的专利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176337号复审请求审查决定

（以下简称国知176337号决定），认为该申请不具备创造性，维持其驳

回郭某和姜某发明专利申请的决定。郭某、姜某不服，遂提起诉讼，请

求：撤销国知176337号决定，并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审查决定

。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1年5月26日作出（2019）京73行初9243号行

政判决：驳回郭某、姜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郭某、姜某不服，提起

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1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行终931号

行政判决：一、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9243号行政判

决；二、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第176337号复审请求审查决定；三、国家

知识产权局就郭某、姜某针对申请号为20151039****.0、名称为“一种

获取转子的不平衡量的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提出的复审请求重新作出

审查决定。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当事人申请的专利技术是否存在技术启示

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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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所有向量的计算都必须遵循平行四边形法则/三角形法则

，这是基本常识。本案发明专利申请中的“等腰三角形法则”和对比文

件1中的各个计算公式都是严格遵循平行四边形法则/三角形法则的，两

者没有冲突和矛盾。但是，平行四边形法则/三角形法则是向量计算的基

本法则，而本申请中的“等腰三角形法则”是在平行四边形法则/三角形

法则的基础上在具体领域的应用，其中关键的技术步骤在于：第一次测

量得到的待测件和工装的不平衡量；第二次测量得到的待测件和工装的

不平衡量，及待测件相对工装旋转角度α，待测件（转子）不平衡量

，工装不平衡量之间的关系。即在第一次测量不平衡量A和第二次测量不

平衡量B中，工装的不平衡量C的大小和方向没有发生变化，待测件的不

平衡量D的大小没有发生变化，但不平衡量D的角度变化了α角度。这是

本申请权利要求1确定上述四个矢量及一个转动角度的关系的基础。所以

有矢量A=C+D,矢量B=C+D’，通过这样定义的矢量A,B,C,D,D’之间的关

系，由测量得到的矢量A和矢量B及待测件相对工装转动的角度α，得到

待测件的不平衡量D,和工装的不平衡量C。

本申请推导出了权利要求1所表述的“等腰三角形法则”，即“连接

所述第一次不平衡量与所述第二次不平衡量的矢量的顶端形成连接线

，以该连接线为三角形的一边做一等腰三角形，顶角为所述转子与所述

连接件由第一次测量到第二次测量相对转动的角度；这样，在所述转子

相对所述连接件回转一定角度前，所述转子的不平衡量为从所述顶点指

向所述第一次不平衡量的矢量的顶端的矢量，在所述转子相对所述连接

件回转一定角度后，所述转子的不平衡量为从所述顶点指向所述第二次

不平衡量的矢量的顶端的矢量”。也就是说，本申请中通过说明书附图

10中对于U11和U12的准确绘制，就可以在附图中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等

腰三角形法则直接绘制出转子的不平衡量（包括大小和方向），然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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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附图利用相应方法（比如公知的复数法/坐标法、三角函数法、

图表法）计算出最终转子的不平衡量。而对比文件1中的待测件不平衡量

只是利用附图3的向量关系得出相应的计算公式，其附图上向量的大小和

方向和其实际的大小和方向并不对应（也就是其不能通过复数法/坐标法

、图表法直接得出其大小和方向），具体大小和方向需要通过利用附图

3推导出的计算公式计算得出，且相应的计算过程中实际上和待测件相对

工装旋转角度α是没有关系的，而本申请中待测件相对工装旋转角度α

是其能够在附图10中准确画出其大小和方向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

，在具体得出转子的不平衡量的方法上两者是不同的。

综上所述，虽然本申请和对比文件1都是利用了相同的向量计算原理

，但是在如何得出转子的不平衡量的方法上两者是不同的，属于为了解

决相同的技术问题采用了不同的技术手段，且在技术效果上来讲，本申

请具有更方便、快捷的技术效果，比如可以直接通过坐标法或者图表法

直接得出结果。由此可见，本申请权利要求1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对于

对比文件1公开的内容，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

款规定的创造性。故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国知176337号决定，认定事

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

裁判要旨

涉及物理学原理的发明创造的创造性评价时，应当区分物理学原理

与其技术应用之间的不同，并充分考虑具体的技术手段和技术效果，而

不是简单地以物理学原理一致为由否定专利技术方案的创造性。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22条第3款）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9243号行政判决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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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931号行政判决（2022年

6月21日）


